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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2學年度臨時法規委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2年 8 月 8日(星期二)下午 3時 30分 

開會地點：行政樓 2樓 A204會議室 

主持人：胡召集人豐榮                                  紀錄：許育禎 

出席者：如簽到名冊                            

 

壹、主席致詞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新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執行師資培育相關研究及教學實踐課程

獎勵要點」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師培處 112年 8月 3日 112學年度第 1次處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 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訂定本要點。 

三、 本要點係以鼓勵本校專任教師提升師資培育課程教學品質，促進師資生學

習成效，於教育現場提出問題，透過研究與教學課程實踐，檢證師培課程

成效。 

四、 檢附案揭要點草案(附件 1，P.6)、逐點說明(附件 2，P.7)、師培處 112學

年度第 1次處務會議紀錄（節錄）(附件 3，P.8)及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

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要點(附件 4，P.9-P.12)。 

決  議： 

一、 通過。 

二、 請業管單位考量是否納入未繳成果報告書之相關罰則，俾資遵循，相關規

範可參考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切結書。 

 

案由二：有關本校「創新育成中心收費標準」第二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 111 學年度第 1 次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二、 本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 修正第二點第三項場地維護費，提高本校創新育成中心進駐場地維護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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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考台中市區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之育成中心

進駐費用標準做修正。 

(三) 新增虛擬進駐費用。 

三、 檢附案揭標準修正草案（附件 5，P.13）、修正草案對照表（附件 6，P.14）、

原標準（附件 7，P.15）、本校 111學年度第 1次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

會議紀錄（附件 8，P.16-P.18）及台中市區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台

灣體育運動大學）之育成中心進駐費用標準（附件 9，P.19）供參。 

決  議：修正後通過，建議修正部分如下： 

一、 第一點請依法制作業體例修改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訂定……（以下簡稱本標準）」。 

二、 第二點請依法制作業體例將阿拉伯數字統一改為中文數字。 

三、 第二點第四款修正建議如下： 

(一) 有關首年進駐期間免收之費用，請具體敘明費用名稱，俾資周妥。 

(二) 建議說明依法規用語再精簡，修改為「首年進駐期間免收…，次年收

證書費新臺幣八百元整。…」 

(三) 有關使用進駐專用辦公室進行活動之收費標準，建議納入不足 4小時

之收費說明，俾資遵循。 

(四) 請將修正對照表說明欄修改為「本款新增」。 

四、 請依法規修法作業，將第二點第五款至第八款款次遞移納入修正對照表

說明。 

五、 第二點第六款進駐審查費用收費之「每件」定義，請再予以釐清，俾資

遵循。 

六、 第三點請修改為「本收費標準未盡事宜，…」，以符法規用語。 

 

案由三：有關本校「創新育成中心收支管理要點」第三點、第四點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 111 學年度第 1 次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二、 本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 修正旨揭要點第三點場地維護費，因目前中華路整排眷舍(除了中華路 4-

6號外)皆為本校創新育成中心育成室，將場地維護費統一化。 

(二) 修正旨揭要點第四點，對於現職專任教職員工、校友及具學籍之在校生的

優惠內容統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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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檢附案揭要點修正草案（附件 10，P.20）、修正草案對照表（附件 11，

P.21）、現行條文（附件 12，P.22）及本校 111學年度第 1次創新育成中

心推動委員會會議紀錄（附件 8，P.16-P.18）。 

決  議：修正後通過，建議修正部分如下： 

一、 請依法制作業體例，將本要點中的阿拉伯數字統一修改為中文數字。 

二、 第四點修正建議如下： 

(一) 第一款至第三款請刪除括弧後之頓號。 

(二) 第三款若予以保留，應敘明「恢復原價」之項目為何，俾資遵循。 

三、 第六點所指「本中心」，應於法規內先定義清楚。 

 

案由四：有關本校「創新育成中心合作廠商回饋要點」第二點、第三點修正草案，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 111 學年度第 1 次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二、 本案修正旨揭要點第二點及第三點，原為「營運培育合約書」修正為「企

業進駐營運輔導合約書」，以符合實際作業現況。 

三、 檢附案揭要點修正草案（附件 13，P.23）、修正草案對照表（附件 14，

P.24）、現行條文（附件 15，P.25）及本校 111學年度第 1次創新育成中

心推動委員會會議紀錄（附件 8，P.16-P.18）。 

決  議：本案審理之行政程序非屬本委員會權責，不予審議。 

 

案由五：有關本校「創新育成中心培育空間使用管理要點」第九點、第十點、第十

二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 111 學年度第 1 次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二、 修正旨揭要點第九點、第十點、第十二點為使本中心培育空間使用管理規

範上更趨於完備。 

三、 檢附案揭要點修正草案（附件 16，P.26）、修正草案對照表（附件 17，

P.27）、現行條文（附件 18，P.28）及本校 111學年度第 1次創新育成中

心推動委員會會議紀錄（附件 8，P.16-P.18）。 

決  議：考量行政程序簡化與必要性，建議業管單位將「創新育成中心培育空間使

用管理要點」及「創新育成中心輔導、管理及考核要點」整合，改以合約

形式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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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六：有關本校「創新育成中心輔導、管理及考核要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 111 學年度第 1 次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二、 本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 第二點第二項:營運計劃書由進駐廠商自行訂定及提出申請審核。 

(二) 第三點第三款及第四款： 

1. 因進駐廠商不一定每個月都需進行輔導，修正要點為輔導後應於一個月

內製作報告回送本中心。 

2. 將研發進度報告修正為成果報告，更符合實際作業。 

三、 檢附案揭要點修正草案（附件 19，P.29-P.30）、修正草案對照表（附件

20，P.31）、現行條文（附件 21，P.32-P.33）及本校 111 學年度第 1 次

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會議紀錄（附件 8，P.16-P.18）。 

決  議：考量行政程序簡化與必要性，建議業管單位將「創新育成中心培育空間使

用管理要點」及「創新育成中心輔導、管理及考核要點」整合，改以合約

形式進行管理。 

 

案由七：有關本校「創新育成中心設置要點」第三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 111 學年度第 1 次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二、 案揭要點第三點修正如下： 

(一) 修正第四項，新增由本中心主任遴選執行長、專案經理等人員。 

(二) 修正第五項，輔導專家群新增校外業界顧問，為使本中心組織架構更加完

善。 

三、 檢附案揭要點修正草案（附件 22，P.34-P.35）、修正草案對照表（附件

23，P.36）、現行條文（附件 24，P.37-P.38）及本校 111 學年度第 1 次

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會議紀錄（附件 8，P.16-P.18）。 

決  議：修正後通過，建議修改部分如下： 

一、 第一點建議修改部分如下： 

(一) 請依法制作業體例修改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訂定……（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請業管單位確認本要點依據之母法是否仍有效，俾資周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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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最後一段「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相關法規辦理」非屬第一點立法緣

由說明，請另列一點。 

二、 第二點所指「研究發展會議」有其應辦業務，請再予以釐清實屬那一單

位之會議。 

三、 第三點修正建議如下 

(一) 第二款有關審查委員會之說明，建議精簡為「由各學院推派二人，…」，以

符法規用語，又本審查委員會審查廠商申請進駐之職權是否與收支管理要

點第五點規定之審查有出入，請審酌。 

(二) 第三款主任一職屬本校組織編制，若本款保留，請依大學校院組織規程形

式敘寫。 

(三) 第四款修正說明如下： 

1. 有關執行長、專案經理、副理等職銜之薪酬、減授時數、產生方式、資格

等未於本要點中敘明，又執行長為何係以遴選方式而非聘任方式，請業管

單位再予以釐清。 

2. 本款非屬組織架構，請另列一點。 

    (四)第五款有關輔導專家顧問群，請再予以明確人選來源及所需之專業。 

四、 第四點建議業管單位再審酌培育範圍，以符本校現況與未來發展。 

五、 第六點「前條」請依法規用語，修改為「第五點」。 

六、 第九點所指「進駐人員」對象為何，請明確定義。又其使用本校公共設施

是否免費，請再予以釐清。 

七、 請將本要點有關進駐企業/廠商用語一致化，以免造成混淆。 

 

案由八：有關本校「進駐申請評審及延長進駐要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111學年度第1次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二、 本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第二點：將產、官、學、研等刪除，保留遴聘相關專家學者，為使執行上

更符合現況。  

(二)第三點修正說明如下:  

1.修正第三點第一項，增加實體兩字、說明書面審查為七個工作天。 

2.修正第三點第三項，有關專家學者審查由主任遴選，刪除技術兩字及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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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列席簡報，為使執行上更符合現況。  

3.第三點第四項新增實體兩字，讓要點描述更明確 

4.刪除第三點第五項，技術審查未通過者無法提出申覆或答辯，以避免延誤

正取者進駐育成室時間。  

5.第三點第六項審議改為審查。  

6.第三點第七項，修改全程審查時間不超過兩個月，讓審查委員們留有寬裕

時間審查。 

(三)第四點: 刪除第四點第五項及第六項，使執行上更符合實際作業。  

(四)第五點: 修改第五點第一項及刪除第五點第二項，使要點更符合實際作

業。  

(五)第七點修正說明如下:  

1.新增實體兩字，讓要點描述更明確；修改第七點第一項期限時間與第三點

第七項的單位一致為月。  

2.修改第七點第一項第一款，從本中心整體評量改為本中心輔導、管理及考

核要點，為使要點更完善。  

(六)新增第八點虛擬進駐相關事宜。  

三、檢附案揭要點修正草案（附件25，P.39-P.40）、修正草案對照表（附件26，

P.41-P.43）、現行條文（附件27，P.44-P.45）及本校111學年度第1次創

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會議紀錄（附件8，P.16-P.18）。 

決  議：修正後通過，建議修正部分如下： 

一、 請依法制作業體例將本要點中的阿拉伯數字改為中文數字。 

二、 第一點請依法制作業體例修改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訂定……（以下簡稱本要點）」。 

三、 第二點有關送審說明，進駐申請皆要送審，為何會視申請個案之審議需求

遴聘審查委員，請業管單位予以釐清。 

四、 第四點第四款請依法規體例修改為「中小企業申請進駐本中心營運構想

書」。 

五、 第五點有關審查人選產生方式，請具體敘明，並應與收支管理要點及設置

要點規定之審查相符。 

六、 第七點建議修改如下： 

(一) 第一款第二目所指「審查委員會」為那一個委員會，請以全名呈現。 

(二) 創新育成中心為二級單位，第三款主管職銜應修改為「主任」。 

七、 第八點標號階層應修改為八、(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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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修正草案說明欄請依法規體例將「項」改為「款」、「款」改為「目」。 

九、 請將本要點有關「送件人」、「申辦人」等名詞一致化，以免造成混淆。 

十、 有關虛擬進駐相關規範建議以「採虛擬進駐者，依以下…」形式敘寫，實

體進駐者之相關條文維持不動，以利閱讀。 

十一、 請業管單位留意進駐之相關法規間名詞用語之一致性。 

 

叁、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4時30分。 

 

 

 


